附件1：

剑阁县2025年中央和省级（提前批）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
补助资金项目规划安排表

	序号
	类别和名称
	项目摘要
	资金来源（万元）
	资金来源层级
	资金预算单位
	推广以工代赈方式项目个数
	备注

	
	
	实施地点
	建设规模及内容
	建设标准
	总投资
	其中：财政

资金
	其他资金
	
	
	
	

	
	合计
	
	
	
	8862.45
	7107.89
	1754.56
	
	
	1
	

	1
	肉牛羊科技示范推广项目
	县域内
	新建氨化池600立方米，种植优质牧草12亩，开展秸杆氨化和牧草种杆对比实验、开展肉羊生长性能测试对比，选育具有剑阁特色的肉羊品种
	氨化池按300元/m³、牧草按5000元/亩标准执行
	73.8
	73.8
	
	中央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
	2
	王河粮油社会化服务建设项目
	王河镇龙凤村
	新建粮油烘干仓储中心、育秧育苗中心、全程机械化服务中心、综合农事服务中心、实训中心等10000平方米；粮油烘干仓储中心、育秧育苗中心配套烘干设备4台、育秧设备2组及其他设施装备
	按设计方案实施
	1500
	1500
	
	中央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1
	

	3
	元山镇、王河镇科技支撑项目
	元山镇、王河镇
	购置物联网杀虫灯200盏（元山镇、王河镇各100盏）；王河镇南华村新建四情观测站1个
	按行业标准执行
	145
	145
	
	中央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
	4
	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
	县域内
	支持发展新型村集体经济项目15个村
	按照方案实施
	2250
	1650
	600
	中央财政衔接资金1050万元，省级财政衔接资金600万元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
	5
	庭院经济建设项目
	店子镇
	脱贫户、监测户建设庭院经济
	按1000元/户补助
	39.6
	18
	21.6
	中央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
	6
	庭院经济建设项目
	鹤龄镇
	脱贫户、监测户建设庭院经济
	按1000元/户补助
	28.38
	12.9
	15.48
	中央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
	7
	庭院经济建设项目
	金仙镇
	脱贫户、监测户建设庭院经济
	按1000元/户补助
	72.16
	32.8
	39.36
	中央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
	8
	庭院经济建设项目
	开封镇
	脱贫户、监测户建设庭院经济
	按1000元/户补助
	76.56
	34.8
	41.76
	中央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
	9
	庭院经济建设项目
	柳沟镇
	脱贫户、监测户建设庭院经济
	按1000元/户补助
	22
	10
	12
	中央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
	10
	庭院经济建设项目
	龙源镇
	脱贫户、监测户建设庭院经济
	按1000元/户补助
	49.72
	22.6
	27.12
	中央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
	11
	庭院经济建设项目
	木马镇
	脱贫户、监测户建设庭院经济
	按1000元/户补助
	28.82
	13.1
	15.72
	中央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
	12
	庭院经济建设项目
	普安镇
	脱贫户、监测户建设庭院经济
	按1000元/户补助
	5.5
	2.5
	3
	中央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
	13
	庭院经济建设项目
	涂山镇
	脱贫户、监测户建设庭院经济
	按1000元/户补助
	58.08
	26.4
	31.68
	中央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
	14
	庭院经济建设项目
	王河镇
	脱贫户、监测户建设庭院经济
	按1000元/户补助
	44.44
	20.2
	24.24
	中央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
	15
	庭院经济建设项目
	香沉镇
	脱贫户、监测户建设庭院经济
	按1000元/户补助
	78.8
	38.8
	40
	中央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
	16
	庭院经济建设项目
	盐店镇
	脱贫户、监测户建设庭院经济
	按1000元/户补助
	18.48
	8.4
	10.08
	中央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
	17
	庭院经济建设项目
	羊岭镇
	脱贫户、监测户建设庭院经济
	按1000元/户补助
	18.48
	8.4
	10.08
	中央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
	18
	庭院经济建设项目
	杨村镇
	脱贫户、监测户建设庭院经济
	按1000元/户补助
	165
	75
	90
	中央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
	19
	庭院经济建设项目
	姚家镇
	脱贫户、监测户建设庭院经济
	按1000元/户补助
	9.68
	4.4
	5.28
	中央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
	20
	庭院经济建设项目
	元山镇
	脱贫户、监测户建设庭院经济
	按1000元/户补助
	14.96
	6.8
	8.16
	中央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
	21
	庭院经济建设项目
	张王镇
	脱贫户、监测户建设庭院经济
	按1000元/户补助
	16.5
	7.5
	9
	中央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
	22
	县域内农产品品牌打造和质量提升项目项目
	县域内
	持续推进剑门关土鸡、剑阁贡米区域品牌培育，完成新认证有机农产品3个以上，续证有机农产品证书39个。新认证绿色食品2个以上、续证绿色食品11个，开展农产品展示展销、农产品质量提升等任务
	按行业标准执行
	272.25
	272.25
	
	中央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
	23
	省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项目
	县域内
	在普安镇、店子镇、木马镇等建标准化示范基地2.1万亩，在核心片普安镇、木马镇建设1.1万亩，其中1个千亩示范片、1个百亩攻关田
	按照方案实施
	1480
	730
	750
	省级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
	24
	雨露计划项目
	县域内
	支持脱贫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4000人次
	按每生每学期不低于1500元的标准补助
	1050
	1050
	
	省级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
	25
	项目管理费
	县域内
	项目管理费
	项目管理费
	260
	260
	
	省级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
	26
	小额贷款贴息项目
	县域内
	为全县使用5万元以下小额信贷的脱贫不稳定户进行贴息补助
	财政给予不超过5%的贴息
	1004.49
	1004.49
	
	中央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
	27
	公益性岗位补贴项目
	县域内
	安置脱贫户、监测户从事公益性岗位145人79.75万元
	按500元/月/人标准发放
	79.75
	79.75
	
	中央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

